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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改善贸易融资环境，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和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就进一步推动贸易融资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贸易融资工作的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贸易融资，有利于缓解部分进出口企业融资难状况，支持外贸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优化银行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贸易融资工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结合地方和行业特点，认真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措施，加强政策创新，改善贸易融资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贸易融资力度。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发展贸易融资业务的重要意义，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加大工作力度，推动相关业务有序发展。
二、积极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扩大贸易融资
鼓励金融机构采用境内发债、购汇等市场化手段筹集本外币资金，支持有竞争力的进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提高贸易融资在银行资金运用中的比例。鼓励金融机构在综合评估风险的基础上，扩大出口卖方信贷业务，支持我国船舶、机电产品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发展进口信贷业务，支持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贸易融资人才队伍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贸易融资业务管理，鼓励有条件的机构设立专门的业务发展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贸易融资所涉及的支付结算、外汇管理等环节的便利化水平。完善贸易项下对外债权债务登记管理，加强真实性审核。积极支持海外中资企业开展贸易融资。
三、努力改善金融服务，鼓励贸易融资产品创新
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有序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逐步扩大信用证、托收等国际结算产品的地域范围；大力推进保理、福费廷、保单融资、融资租赁、供应链融资等业务发展。加快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避险产品，提高远期结售汇、掉期等产品服务便利化水平。指导和规范金融机构开展大宗商品贸易融资套期保值业务，提高金融机构和外贸企业防范国际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简化贸易融资流程，将信贷产品和结算、风险管理等工具相组合，为企业量身定制贸易融资服务方案。鼓励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与银行加强合作，不断丰富出口信用保险产品。推进抵（质）押融资产品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发展运用股权、存货、应收账款、无形资产等作为抵（质）押物进行贸易融资。鼓励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对外开展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发展。完善国内征信制度，推动信用信息共享，满足金融机构的信息、需求。
四、加快政策性贸易融资业务发展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贸易融资的支持和引导效应，积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各地商务、财政主管部门要加快落实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担保鼓励政策，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多种形式，加大对融资担保机构的支持力度。调整出口卖方信贷优惠利率适用范围，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五、采取综合措施，加大中小外贸企业融资力度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支持担保机构扩大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担保，为银行扩大对信用好、有市场、有订单的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提供支持。加快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多渠道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档案，深入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工作，为银行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鼓励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效益好、资信高的中小外贸企业增加授信额度，适当发放信用贷款。对中小企业有订单、有效益的出口或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给予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完善对中小外贸企业的金融服务，制定符合中小外贸企业特点的贷款标准、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
六、完善协作机制、形成部门合力
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工作机制，深入研究、动态跟踪贸易融资发展状况，统筹推进贸易融资业务发展。金融机构要加强贸易融资业务的专项统计与监测分析，密切关注金融风险，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业务开展和风险防控情况。各部门要加强对贸易融资有关政策的宣传培训，加强信息交流，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